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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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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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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礼斌：评析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路径选择 

本文作者：武礼斌 向彪 

2014 年 2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总局日前出

台了《关于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和管理制度出台前征求意见规定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除需保密外，税务总局在

出台部门规章、税法规范性文件时，均应征求并研究社会公众意见，

不公开征求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通知》欲从制度上防止发生侵

害纳税人合法权益、违法增加纳税人义务的行为，从而建立起纳税

人权益保护墙。 

本文从介绍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入手，分析了《通知》

出台的积极意义，进而指出纳税人权利保护需要强调纳税人权利本

位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纳税人权利对国家征税权力的监督和制

约。 

一、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成因 

当前，我国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和社会力量不足，立法对

纳税人权利关切不够，行政权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制约不足。一言以

盖之，“简约”成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 

1. 立法层面。一方面，宪法规定缺少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彰显；

另一方面又没有诸如《纳税人权利法案》之类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

大量的税种是通过人大授权立法的方式，由国务院通过暂行条例或

条例的方式得以开征，纳税人税务立法的参与度不够。我国的税收

立法实践中，行政机构成为税收立法的主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

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仅寥寥四几部，包括《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

得税法》，《车船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在税收行政利益

膨胀的条件下，税收立法权和执行权的结合必然导致在税制设计上

倾向国家利益；税务管理制度的制定上，更多的是从征管方的需要

出发而较少考虑纳税人合理诉求。 

2. 税收执法层面，税务法定原则在很多地方无法有效落实。基

层任务式的收税模式、不同地区之间对税源的过渡争夺，以及过大

的税务自由裁量权等都严重消解了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并造成地

区之间以及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 

3. 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层面，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有效实现

对税务机关税收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

纳税人通过司法途径来保护和救济自己的涉税权利还存在一些制

度上的障碍。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纳税前置”和“复

议前置”，使得很多无力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无法寻求法律救济。而

且，由于税务机关在征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税务机关对于纳

税人的起诉更多持有一种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导致很多纳税人在权

利受到侵害时，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轻易提起民告官的税务行政诉

讼。 

中国之所以出现上面所提到的“简约”的纳税人保护格局，原

因无过于国家本位思维笼罩中的自上而下的权利保护主义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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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这种主导缺乏动力、带有“父爱式保护”的影子。

在这种权利保护形态下，虽为保护，但却是国家利益本位，

虽为关切，但权利简陋不全。 

二、《通知》出台的积极意义 

《通知》对于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将公众引入

税务规章、行政性文件的创制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具体

体现在： 

（一）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引导纳税人参与行政立

法程序 

纳税人的知情权是指纳税人依法所享有的从有关国家

机关知悉税收法律法规、征税依据、征税程序、税款使用、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信息的权利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履行

主动信息公开的有机统一。而《通知》则为纳税人获取立

法阶段的信息提供了渠道，保障了纳税人在此阶段的知情

权。 

同时，税收在本质上而言，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

侵犯，每次税收行政立法，都是对国家与公民就社会财富

分配的一种调整。根据“无代表即无税收”的理念，要使

纳税人遵从税收法律，就必须让其参与到税收法律的制定

过程中去。对于基本的税收制度，采税收法定主义，由人

民代表（代议机关）制定。而对其他非基本内容，则可由

行政机关以行政法规、规章等形式规范，但亦需在法规过

程中充分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而《通知》的主旨亦是将纳

税人以合理的形式吸纳进税收行政立法程序中，既是在保

障纳税人的知情权，亦是贯彻“无代表即无税收”的理念。

进一步而言，税收法定的本质内涵是将纳税人的利益反应

到税法之中，而《通知》则在税收规章及税收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过程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回应。 

（二）提高税收立法的科学性 

税收与国民经济的运行密切相关，可引导市场主体进

行资源配置，是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而税收行政立

法的科学性，既影响国家与私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影

响市场主体如何创造社会财富。具体而言，税收立法的科

学性集中体现在市场与政府利益的均衡状态之中，既在国

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中维护和促进经济的稳健运行，又在初

次分配中为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因

此，税收立法须审慎进行。从宏观而言，《通知》将征求社

会公众意见作为出台税法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前置条件，

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表达合理诉求，吸纳合理意见和建

议，为兼顾市场利益和政府利益创造了新路径，提高了税

收行政立法的科学性。从微观角度而言，《通知》将税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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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立法的利益相关方均纳入行政立法程序中，在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博弈的中制衡政府的税收裁量权，

可以有效改善基层任务式的税收征管模式，缓解不同区域的税负差异，并充分尊重纳税人的市场选择

以矫正政府对税源的过度抢夺。 

（三）可以有效改善纳税人与国家间的对立关系 

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纳税人向国家作货币给付以换取公共物品，另一方

面，对私有财产的合法侵犯必然引起反抗情绪。因此改善征纳双方的关系，提高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对

法规的遵从度，成为国家制定税收法规必须考虑的问题。纳税人与政府的和谐关系，既体现在纳税人

对征税的服从度上，也体现在纳税人与政府的税务纠纷的和谐解决过程中。当前让纳税人参与税收立

法程序，是缓解双方对立关系的关键途径之一。一方面，公开征求意见可以让纳税人清楚的了解到税

收立法的理由、内容、以及法律责任，以使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变动有心理预期；另一方面，通

过自己的利益诉求，修改立法草案中不合理的部分，增加纳税人权利保护路径，既可以培养纳税人的

公民意识，有效提高纳税人的服从度，也能为纳税人维护自身权利，科学合理应对税务纠纷提供法律

支持。 

明税评析：纳税人权利保护需要强调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 

从其内容而言，《通知》为纳税人自下而上的监督税收行政立法权提供了一条路径，有助于更好

地保障纳税人权利。但仅仅依靠《通知》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要从根本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必须强调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而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体现在纳

税人权利和纳税人义务、征纳机关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两方面。在纳税人权利和纳税人义务方面，纳税

人义务的设置服务于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所有纳税人义务都围绕本质的纳税人权利——公共产品享受

权而设置。在征纳机关权力和纳税人权利关系方面，征纳机关的权力也是服务于纳税人权利，所有征

纳机关的权力也都围绕本质的纳税人权利——公共产品享受权而运行。 

而且，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实现需要强调和保障纳税人的司法救济权，消除不利于纳税人涉税权利

司法救济的制度障碍。例如废除《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纳税前置”的制度等。通过个案的司法

审判来实现纳税人权利对对税务机关征税权力的监督，是保障纳税人权利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

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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